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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B7_A5_E

4_B8_9A_E4_BC_81_E4_c46_78178.htm 一、资源税的税目、税

率 资源税设置七个税目，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黑色金

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盐。各税

目的具体内容见《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表》。 资源税采用定

额税率，其适用税额，依照所附的《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表

》执行。 资源税应税产品的具体适用税额，按所附的《资源

税税目税额明细表》执行。 矿产品等级的划分，按《几个主

要品种的矿山资源等级表》执行。 对于划分资源等级的应税

产品，《几个主要品种的矿山资源等级表》中未列举名称的

纳税人适用的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纳

税人的资源状况，参照《资源税税目税额明细表》和《几个

主要品种的矿山资源等级表》中确定的邻近矿山的税额标准

，在浮动30％的幅度内核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

案。按照规定，对于伴采矿，量大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规定对其核定资源税单位税额标准；量小的

，在销售时，按照国家对收购单位规定的单位税额标准缴纳

资源税。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应当分

别计算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课税数量；未分别核算或者不能

准确提供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课税数量的，从高确定税额。 

资源税扣缴义务人适用的税额规定如下： （1）独立矿山、

联合企业收购未税矿产品的，按照本单位应税产品税额标准

，依据收购的数量代扣代缴资源税。 （2）其他收购单位收

购的未税矿产品，按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产品税额标准



，依据收购的数量代扣代缴资源税。 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税产品的课税数量。 应税产品的课税

数量的确定按如下方法进行：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

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数量。 2.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

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 这里所说的自产

自用产品，包括用于生产和非生产两部分。 纳税人不能准确

提供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或移送使用数量的，以应税产品的产

量或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换算成的数量为课税数量。 

原油中的稠油、高凝油与稀油划分不清或不易划分的，一律

按原油的数量课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